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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千聊直播间

财务第一教室

详情扫描二维码咨询免费课程

直播间介绍

我们的课程，由500强企业CFO、四大合伙人、税局专家、全

国税务领军、全国会计领军、知名律师、EXCEL专家、以及专

职讲师授课

每周2次，每次一小时左右    内容包括：税务课程、财务课程    

直播免费，回放为会员专享

财务第一教室，是国内领先的财税学习平台

课程包括，“高端课程、岗位课程、实操课程、考证课程”

满足财务人需要，服务120多万用户。

公司成立10年，始终不忘初心，打造质量、踏实低调、不挣暴利、

真诚待人，为财务人创造价值！

财务第一教室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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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及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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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发票上的税率栏

眼花缭乱的征收率

常见业务税率辨析

零税率、免税及不征税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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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1、发票上的税率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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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及征收率一览

• 税率
• 16%（17%）
• 10%（11%）
• 6%
• 零税率
• 免税
• 不征税
• “***”
• “*”
• 不填

• 征收率
• 选择征收率
• 5％
• 5％减按1.5%
• 3％
• 3%减按2%
• 强制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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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6]36《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 （三）电信服务规定：
电信服务，是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等各种通信网络资源，提供语音通话服务，传

送、发射、接收或者应用图像、短信等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业务活动。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
1.基础电信服务。
基础电信服务，是指利用固网、移动网、卫星、互联网，提供语音通话服务的业务活动，以及出租或者

出售带宽、波长等网络元素的业务活动。
2.增值电信服务。
增值电信服务，是指利用固网、移动网、卫星、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络，提供短信和彩信服务、电子数

据和信息的传输及应用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等业务活动。
卫星电视信号落地转接服务，按照增值电信服务缴纳增值税。
话费是提供语音通话服务收取的费用，属于基础电信服务，2018年5月1日起，适用税率10%。
《全面推开营改增业务操作指引》规定，除特殊纳税人可以按汇总项开票外，其他纳税人在开票时均不

允许按上一级代码开具发票。目前只有电信服务及总局明确的其他服务，开具发票时可以选择上级节点开
票，具体要求：开具专用发票时，项目名称可按照“基础电信服务”、“增值电信服务”汇总项开具；开
具普通发票时，可以按照“电信服务”汇总项开具。按电信服务汇总开票，有的业务适用10%的税率，有
的业务适用6%的税率，所以普票税率栏显示为“*”，税额为“*”。 

电信话费普通发票的税率栏为“*”,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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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自2018年5月1日起：

1.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

2.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1%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10%。

3.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16%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12%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4.原适用17%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7%的出口货物，出口退税率调整至16%。原适用11%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1%

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至10%。

5.外贸企业2018年7月31日前出口的第四条所涉货物、销售的第4条所涉跨境应税行为，购进时已按调整前税率征

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购进时已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生产企

业2018年7月31日前出口的第4条所涉货物、销售的第四条所涉跨境应税行为，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

注意：（一）原适用17%的调整为16%、原适用11%税率的调整为10%，适用于所有行业纳税人。

          （二）纳税人应当按照税法规定，确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2018年5月1

日前的，适用原税率，否则适用新税率。

调整增值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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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2、零税率、免税及不征税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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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税率、免税、不征税

• 零税率

• 是增值税的一个法定税率。

• 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
零；但是，国务院另有规
定的除外。

• 境内单位和个人跨境销售
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服务、
无形资产，税率为零。

• 免税

免税是指纳税人销售货
物或者服务和无形资产,
税法规定具有纳税的义
务，但国家根据政策的
需要，免除纳税人缴纳
税款的义务。

不征税

理论上讲，纳税人取
得的增值税不征税收
入，不能开具增值税
发票。但在营改增后，
纳税人取得的非增值
税应税收入，很多情
况也可以开具“不征
税”的普通发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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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税率：在开具发票时，可以选择税率为“0%”进行开具，票面显示“0%”

免税：纳税人销售免税货物和服务开具发票，在设置商品编码、选择税率时，应勾

选左下角“享受优惠政策”，选择“是”，并进一步选择“免税”。税率栏显示为

“免税”。

不征税：纳税人在发生上述行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在设置商品编码、选择

税率时，应勾选左下角“享受优惠政策”，选择“是”，并进一步选择“不征税”。

发票开具完毕后，展示为下图，图中税率栏显示为“不征税”。

发票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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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税率的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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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的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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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内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7
号）第四条规定：纳税人销售免征增值税的机动车，通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控系统开具时应在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栏选填“0”，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栏自动打印显示“***”，“增值税税额”栏自动打印显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不
含税价”栏和“价税合计”栏填写金额相等。
2、 《福建省国税局关于增值税纳税人适用免征增值税规定若干管理事项的公告》（福建省国税局201
4年第3号公告）第四条规定：纳税人发生适用免征增值税规定的应税行为，不得开具专用发票，应按
规定开具增值税的普通发票，其中通过防伪税控系统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税率”栏选择“0”。

上述规定，一个是国家税务总局对特殊票种的规定；一个是地方税局的地方性规定。正常情况下，纳
税人还是应该按照正规的方法开具免税发票。

严格意义上讲，纳税人发生免税的增值税应税行为，在开具发票时，选择税率为“0%”，是一种错误
的开票行为。

免税的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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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收到一张发票，税率栏显示为“免税”，开票方说是因为享受小微企业优惠，

这张票有问题吗？

答：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第二条账务处理的第

（十）款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的会计处理规定，小微企业在取得销售收入时，应

当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应交增值税，并确认为应交税费，在达到增值税制度规定的免

征增值税条件时，将有关应交增值税转入当期损益。

根据上述规定，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的纳税人，在取得销售收入时，应先确

认应交税费，开具发票时税率栏应当显示为适用税率，显示为“免税”并不正确。

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开具的发票栏为“免税”，是否正确？

15

务第一教室
“不征税”开具普通发票

• 理论上讲，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不征税收入，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

• 营改增后，纳税人取得的非增值税应税收入，很多情况也可以开具“不征税”的普通发票了。

• 营改增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第5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

题的公告》规定：纳税人发生以下三种行为，不征收增值税，但是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 1、预付卡销售和充值业务时对外开具增值税发票；

• 2、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取得预收款时对外开具增值税发票；

• 3、已申报缴纳营业税未开票补开票业务。 

•      实务中，可以开具不征税的普通发票远远超过以上几种情况，打开增值税开票系统，在

“商品编码-税务编码”栏目类，可以清楚地看到系统自带的属于“未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

税项目”里，罗列了以下信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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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未发生销售行为的不征税项目
• 601 预售卡销售和充值
• 602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 603 已申报缴纳营业税未开票补开
• 604 代收印花税
• 605 代收车船使用税
• 606 融资性售后回租承租方出售
• 607 资产重组涉及的不动产
• 608 资产重组涉及的土地使用权
• 609 代理进口免税货物货款
• 610 有奖发票奖金支付
• 611 不征税自来水
• 612 建筑服务预收款

目前的不征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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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油（气）田销售原油、天然气时，应按规定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具体填开方法是：“价税合计栏”按含税销售额填写；“税额栏”按含

税销售额乘以征收率5%计算出的税额填写；“金额栏”按价税合计数额减去税额后

的余额填写；“数量栏”按销售总量填写；“单价栏”按实际销售单价填写；“税率

栏”不填。“税额栏”中所列税额为购买方的增值税进项扣除额。 

国税发[1994]11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缴纳增值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

税率栏不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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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征税的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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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征税票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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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出租住房的发票税率

21

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PART  03

3、征收率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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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的种类与简易计税

纳

税

人

一 般

纳 税

人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通常情况下，一般计税方法，适用税率；

特定情形下适用简易

计税，适用征收率。

部分业务可选择是否适用简易计税，43项

部分业务只能适用简易计税，不能选择，5项

特殊情况下，适用5％的征收率，5项

通常情况下适用征收率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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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计税的非选择情形

1.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纳税人，向服务接受方收取的自来水水费，以扣除其对外支付的自来水水费后
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总局公告2016年第54号）

2.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为房屋建筑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提供工程服务，建设单位自行采购全部或部
分钢材、混凝土、砌体材料、预制构件的，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财税〔2017〕58号）

3.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
率缴纳增值税。（财税〔2017〕56号）

4.拍卖行受托拍卖增值税应税货物，向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应当按照3%的征收率征收增
值税。 （国税发[1999]40号，财税〔2014〕57号）

5. 中外开采原油、天然气。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征收率为5％
（国税发[1994]11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缴纳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非选择，
（办税指南误选项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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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增值税业务13项

营改增业务29项

特定主体、业务1项

1.小型水力发电单位、自来水生产和销售企业，3％；（2项）

2.建筑材料、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3％；（2项）

3.旧货（3％减按2％）、寄售、典当业、免税商店零售免税
品，3％；（4项）

4.抗癌药品、人体血液、生物制品，3％；（5项）

1.公共交通及物流辅助服务，3％；（4项）

2.文化体育、教育、动漫、电影放映，3％；（5项）
3.建筑业，3％；（5项）

4.涉农金融服务，3％; (3项）

5.商务辅助服务（人力资源外包（销售额为差额），劳务派遣、安全保
护选择差额纳税的，5％（3项）

）；（3项）6.租赁服务；高速公路、有形动产的3％，其余均为5％,(6项）

1.非企业单位提供的特定现代服务、销售特定无形资产和技
术相关业务。（1项）

7.销售房、土（5％） 。（3项）

一般纳税

人简易计

税可选择

的 情 形

（共43项）

   营改增业务29项

 特定主体、业务1项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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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自产的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小型水

力发电单位，是指各类投资主体建设的装机容量为5万千瓦以下(含5万千瓦)的小型水力发电单位）

2.销售自产的自来水。（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3.销售自产的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石料；销售自产的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他矿物连

续生产的砖、瓦、石灰（不含粘土实心砖、瓦）。（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4.销售自产的商品混凝土（仅限于以水泥为原料生产的水泥混凝土）。（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5.纳税人销售旧货。（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依照3％的征收率减按2％）

6.寄售商店代销寄售物品（包括居民个人寄售的物品在内）。（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7.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8.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机关批准的免税商店零售的免税品。（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在办税

指南基础遗漏）

    拍卖行受托拍卖增值税应税货物，向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应当按照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国税发[1999]40号，总局公告2014年第36号），（办税指南误选项目）。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原增值税13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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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2018年5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抗癌药品，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财税〔2018〕47号） 

10.单采血浆站销售非临床用人体血液。（国税函〔2009〕456号，总局公告2014年第36号 ）

11.生物制品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的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

成的生物制品。（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 

12.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总局公告〔2012〕20号）

13.兽用药品经营企业销售兽用生物制品。（总局公告2016年第8号）

       注：中外开采原油、天然气。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征收

率为5％（国税发[1994]11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缴纳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非选择，（办税指南误选项目）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原增值税13项）

27

务第一教室

（一）公共交通及物流辅助，征收率3％ （4项），

1.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轻轨、出租车、长途客运、班车。《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2）

2.仓储服务。（物流辅助服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2）

3.装卸搬运服务。（物流辅助服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

附件2）

4.收派服务。（物流辅助服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2）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营改增业务27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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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营改增业务27项

（二）文化体育、教育、动漫、电影播映，征收率3％；（5项）

1.文化体育服务。（含纳税人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游船等取得的收入）。（财税〔2016〕

36号附件2）（纳税人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游船等取得的收入按“文化体育业”）（财

税[2016]140号）。

2.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财税〔2016〕68号）

3.教育辅助服务。（财税〔2016〕140号）

4.经认定的动漫企业。（为开发动漫产品提供的服务及在境内转让动漫版权） （财税〔2016〕36号附件2）

5.电影放映服务。（现代服务—广播影视服务）（财税〔2016〕36号附件2）
29

务第一教室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营改增业务27项

（三）建筑业,征收率3%；（5项）

1. 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财税〔2016〕36号附件2）

2. 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财税〔2016〕36号附件2）

3. 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财税〔2016〕36号附件2）

4.销售电梯同时提供的安装服务。一般纳税人销售电梯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其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

供工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

5.销售自产、外购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已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安装服

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总局公告2018年第42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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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
营改增业务27项

（四）涉农金融服务（3项）

1. 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法人机构在

县（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收入。（财税

〔2016〕46号 ）

2.中国农业银行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下辖的

县域支行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行下辖的县域支行（也称县事业部），提供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和农

村各类组织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财税〔2016〕46号）

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及其各分支机构提供涉农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财税〔2016〕39号） 

（办税指南遗漏项目）
31

务第一教室

（五）商务辅助服务（3项）差额后，按简易计税办法5%
1.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选择差额纳税的。（财税〔2016〕47号 ）
         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可以选择差额纳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代
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
法依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选择差额纳税的纳税人，差额部分，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
2.提供安全保护服务(含提供武装守护押运服务)选择差额纳税的。（财税〔2016〕68号）
       纳税人提供安全保护服务，比照劳务派遣政策执行。
3.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财税〔2016〕47号  ）
   按照经纪代理服务(不属于人力资源服务），销售额不包括受客户单位委托代为向客户单位员工发放的工资和代
理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发放的工资和代理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得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
 　　一般纳税人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对比：
   1.销售额方面：劳务派遣的销售额可以是全额或选择差额；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销售额就是差额后。
   2.福利。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营改增业务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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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六）租赁业务（6项）
1.出租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5%《（财税〔2016〕36号附件2）
（一）融资租赁，5%
2.2016年4月30日前签订的不动产融资租赁合同，或以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财
税〔2016〕47号  ）

（二）经营租赁
3.公路经营企业收取试点前开工的高速公路通行费。3%（财税〔2016〕36号附件2）
4.收取试点前开工的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行费。5%（不动产经营租赁） （财税〔2016〕47号 ）试点前
开工，指相关施工许可证注明的合同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
5.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5%（小规模纳税人，是按照5％，不是选择）
（财税〔2016〕68号）
     一般纳税人，可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出租的房地产老项目与其机构所在地
不在同一县（市）的。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后，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出租其2016年5月1日后的，不在同一县（市）区的，预征率3%）
      小规模纳税人，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在同一县（市）的，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在不动产所在地预
缴税款后，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6.以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取得的有形动产为标的，或在纳入营改增试点前签订的尚未执行完毕的有形动产租赁合
同《（财税〔2016〕36号附件2）3%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营改增业务27项

33

务第一教室

（七）销售房、土（3项）

1.销售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的不动产。（小规模是按照5％）

       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减去该项不动产购置原价或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5％。

       2016年4月30日前自建的，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

5％。《（财税〔2016〕36号附件2）

2.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5％（总局公告2016年第18号）

3. 转让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财税〔2016〕47号）差额后，5%

        纳税人转让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

款和价外费用减去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原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营改增业务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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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三、特定主体、特定业务的（1项）：

　　

1.非企业性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研发和技术服务（现代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现代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现代服务），以及销售技术、著作权等无形资产，以及符合营改增试点过渡政策规定

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财税〔2016〕140号）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

35

务第一教室

可选择

征收率

为 5 ％

的情形

（9项）

销售不
动产、
土地使
用权
（3项）

租赁
（5项）

融资
租赁

经营
租赁

商务辅
助劳务
（1项）

人力资源外包（销售额为差额），劳务派遣、安全保护选择差额纳税的

一般纳税人销售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

一般纳税人出租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

2016年4月30日前签订的不动产融资租赁合同（有形动产3％）

以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有形动产3％）

转让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小规模也可以选择）

收取试点前开工的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行费。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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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适 用

征 收

率 为

5 ％

的 情

形

（ 非

选择）

（ 共

6项）

六、中外开采原油、天然气。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征

收率为5％（国税发[1994]114号 ）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

四、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购买不足两年的，全国范围内全额按5％交。两年及以上，非北

上广深的地区，免；北上广深，普通住宅免，非普通住宅，差额后5％

三、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取得的不动产，除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外，按5％。自建的，全额

5％，非自建的，差额5％。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五、小规模纳税人从事不动产经营租赁，除个人（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个人）出租住房按5％减

按1.5%以外，其余均按5％

37

务第一教室

1.2008年12月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12月31

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 （财税〔2008〕170号，财税〔2014〕57号）

2.2008年12月31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

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  （财税〔2008〕170号，财税〔2014〕57号 ）

3.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 （财税〔2009〕9号,

财税〔2014〕57号)按照《 (财税[2008]170号)第四条的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除固定资产

以外的物品，应当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4.纳税人购进或者自制固定资产时为小规模纳税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销售该固定资产（总局公告

2012年1号 ，总局公告2014年第36号）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按照3%
征收率减按2%征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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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5.发生按照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应税行为，销售其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总局公告2012

年1号 ，总局公告2014年第36号 ）

6.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取得的固定资产，按照现行旧货相关增值税政策执行。（财税

〔2016〕36号附件2）

7.小规模纳税人(除其他个人外，下同)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减按2%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除固定资产以外的物品，应按3%)。 （财税〔2009〕9号）

8.纳税人销售旧货。（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注：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适用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政策的，可以放弃减税，

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并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总局公告2015年第90号）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按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

39

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PART  04

4、常见业务税率栏辨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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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水费的税率及征收

根据2017年11月19日《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二条  增值税税率：

　　（一）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或者进口货物，除本条第二项、第四

项、第五项另有规定外，税率为17%。

　　（二）纳税人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

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1%：

　　1.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居民用煤炭

制品；

销售自产的自来水。（财税〔2009〕9号,财税〔2014〕57号）

 
41

务第一教室

税收编码选择具体编码“自来水”，货物及劳务、服务名称栏填写“转售自来水”。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纳税人，向服务接受方收取的自来水水费，以扣除其对外支付的自来水

水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6年5月1日以后已发生并处理的事项，不再作调整；未处

理的，按本公告规定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物业管理服务中收取的自来水水费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6年第54号

物业公司代收的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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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1、自来水（11%）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自来水，可以选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征收率为3%；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纳税人，向服务

接收方收取的自来水水费，以扣除其对外支付的自来水水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办法依3%的征收率

计算缴纳增值税。

自来水的编码为110030101，简称为「水冰雪」

（1）自来水公司开具发票，票面税率显示3%。

（2）物业公司转售自来水，票面税率显示3%。

（3）其他单位转售自来水，票面税率显示11%。   

2、包装饮用水（17%）

包装饮用水是指密封于容器中可直接饮用的水，如桶装水，编码为103030704，简称为「软饮料」，适用税率为

17%。

购水支出的税率栏

43

务第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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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

45

务第一教室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税〔2014〕151号）第四条规定：污水处理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地

方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污水处理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2008]79号）第二条规定：水资源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经纪代理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委托方

收取并代为支付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向委托方收取的政府

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综合所述替政府代收的污水处理费、水资源等费用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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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7年12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宁夏9个省份扩大实施水资源

费改税试点。

       改革前，部分试点省份对城镇公共供水的用水户征收水资源费。在城镇公共供水企业销售自来水而向用水户

收取的水费中，基本水价部分向用水户开具增值税发票，计征增值税；水资源费部分向用水户开具财政专用收费

票据，不计征增值税。

       水资源费改税后，城镇公共供水企业不能再开具财政专用收费票据，其缴纳的水资源税所对应的水费收入，

应向用水户（不包括转供水户）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为此，国家税务总局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不征税项目

下增加了“不征税自来水”项目及编码。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在销售自来水时，发票的开具方法如下：

　　1.开具普通发票的，应分为两项：原计征增值税的自来水水费部分，继续按3%计征增值税；水资源费平移为

水资源税部分，在货物劳务名称栏填开“不征税自来水”，在税率栏选择“不征税”，税额栏显示为“***”。

　　2.对于需要抵扣进项税额的取用水户，原计征增值税的自来水水费部分，继续按3%计征增值税，通过增值税

发票管理新系统单独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抵扣进项税额；水资源费平移为水资源税部分，开具增值税普通发

票，不需要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7号及其解读

费改税后地区的水费发票

47

务第一教室

一、一般计税
1. 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6%。
2.不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0%。
3.其他的租赁业务税率为6%。

二、简易计税
（一）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的情形：
有形动产的租赁
1.以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取得的有形动产为标的物提供的经营租赁服务。
2.在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签订的尚未执行完毕的有形动产租赁合同。
不动产经营租赁业务
1. 一般纳税人出租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二）小规模纳税适用简易计税的情形：
1. 小规模纳税人出租其取得的不动产（不含个人出租住房），应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2. 个人（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出租住房，应按照5%的征收率减按1.5%计算应纳税额。
3.前2点以外的租赁业务征收率为3%。

当然，融资租赁还有差额计税和超3%税负即征即退的政策。

租赁业务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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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将建筑施工设备出租给他人使用但没有配备操作人员的，属于有形动产租赁，一般纳税人增值税

税率16%；

若是将建筑施工设备出租给他人使用并配备操作人员的，属于建筑服务，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10%。

政策依据：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经营租赁服务，是指在约定时间内将有形动产或者不动产转

让他人使用且租赁物所有权不变更的业务活动。

    财税〔2016〕140号《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十六、纳税

人将建筑施工设备出租给他人使用并配备操作人员的，按照“建筑服务”缴纳增值税。

出租建筑设备

我们公司租赁塔机加塔操司机，适用11%的税率，请问开具发票时税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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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若是只租赁车辆不带司机，属于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16%；

若是既租车也带着司机，有承运资格，属于交通运输服务，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10%。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交通运输服务，是指利用运输工具将货物或者旅客送

达目的地，使其空间位置得到转移的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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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公司发票问题

问：滴滴公司开给我公司的客运服务费属于增值税中的哪一项呀，税率3％，对不对？

（财税【2016】36号）附件：《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第一条（一）交通运

输服务中规定：

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是指经营者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运费并承

担承运人责任，然后委托实际承运人完成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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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第一条第（六）计税方法，一般纳税人发生下

列应税行为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一般纳税人发生下列应税行为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1.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包括轮客渡、公交客运、地铁、城市轻轨、出租车、长途客运、班车。

班车，是指按固定路线、固定时间运营并在固定站点停靠的运送旅客的陆路运输服务。

结 论：

1 . 如 果签 订 的 运 输 服 务 合 同 ， 收 取 运 费 并 承 担 承 运 人 责 任 ， 就 是 运 输 业 。 税 率1 0 ％ 。

2.如果不承提承运人责任，由实际的运输者提供承运人责任，则是代理业。现代服务，税率6％。

3.当然，客运服务，可以选择简易计税，征收率3％

滴滴公司发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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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酒店方只是提供会议场地但是没有配套服务的，属于不动产租赁，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11%；

若是酒店方既提供会议场地又提供配套服务的，属于会议展览服务，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6%。

政策依据：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经营租赁服务，是指在约定时间内将有形动产或者不动产

转让他人使用且租赁物所有权不变更的业务活动。

    财税〔2016〕140号《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十、宾馆、

旅馆、旅社、度假村和其他经营性住宿场所提供会议场地及配套服务的活动，按照“会议展览服务”

缴纳增值税。

酒店会场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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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杂志取得发票是否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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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39号）第

七项规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供的邮政普遍服务和邮政特殊服务，免征增值

税。” 

另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的规定：“ …… 

（二）邮政服务。 

邮政服务，是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供邮件寄递、邮政汇兑和机要通信等邮政基本

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邮政普遍服务、邮政特殊服务和其他邮政服务。 

1.邮政普遍服务。 

邮政普遍服务，是指函件、包裹等邮件寄递，以及邮票发行、报刊发行和邮政汇兑等业务活动。 

2.邮政特殊服务。

邮政特殊服务。是指义务兵平常信函、机要通信、盲人读物和革命烈士遗物的寄递等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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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提升财务人职业价值

微信搜索“财务第一教室”

关注我们，提升你的价值

新浪：@财务第一教室

Tel  ：400-600-2148 务第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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